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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会议 

牙买加金斯敦 

2010 年 4 月 26 日至 5 月 7 日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82 条第 1 款(e)项规定为国际缆线保护

委员会获取观察员地位的申请 
 
 

  秘书处的说明 
 
 

1. 国际缆线保护委员会是一个代表通信业和缆线铺设业的全球性组织。它成立

于 1958 年，旨在促进保护海底缆线，使其不受人为破坏和自然破坏，是一个交

流有关海底缆线保护方法和方案的技术和法律信息、包括现有缆线和拟铺设缆线

位置信息的论坛。截至 2009 年 9 月，委员会有来自 54 个国家的 100 个成员(为

政府管理当局和拥有或运营海底缆线的商业公司)。它的任务是在海底缆线规划、

铺设、运营、维护和保护相关问题上起领导和指导作用。 

2. 国际海底管理局成员记得在第十五届会议期间，作为就涉及理事会和大会工

作的事项为在金斯敦的管理局成员代表安排技术通报的现行惯例的一部分，国际

缆线保护委员会的代表做了一次演讲，向理事会通报了该委员会的工作。管理局

成员在其后进行讨论中指出，虽然铺设海底缆线是一项公海自由，但开展合作以

避免“区域”中缆线的铺设和活动的开展可能产生冲突，既符合管理局的利益，

也符合国际缆线保护委员会的利益。他们还指出，两个组织都非常希望保护海洋

环境，使其不受各自活动的不利影响。因此，有人建议根据议事规则第 82 条第 1

款(e)项，邀请国际缆线保护委员会成为大会的观察员。 

3. 在管理局秘书处和委员会进一步进行讨论后，认为宜订立一份简短的谅解备

忘录，规定两组织之间开展合作的范围和宗旨。本文件的附件中有管理局秘书长

和委员会主席分别于 2009 年 12 月 15 日和 2010 年 2月 25 日签署的备忘录案文。 

4. 请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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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注意和批准本文件附件中的管理局与委员会之间的谅解备忘录； 

 (b)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82 条第 1 款(e)项，邀请委员会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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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际缆线保护委员会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的谅解备忘录 
 
 

 本谅解备忘录旨在规定国际缆线保护委员会(以下称为“委员会”)与国际海

底管理局(以下称为“管理局”)之间开展合作的范围。 

 鉴于： 

 委员会是一个为促进海底缆线的安全和保障而不受人为和自然危害而设立

的代表海底缆线业的组织； 

 海底缆线是重要的基础设施，根据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公约”)第八十七条和第一一二至一一五条的规定，海底缆线的铺设是一项公

海自由，应由所有国家在适当顾及其他国家的利益，并顾及公约所规定的在公约

第一条第(1)款界定为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和洋底及其底土的“区域”中开

展活动的权利的情况下，加以行使； 

 管理局是一个组织，公约缔约国根据公约第十一部分和联合国大会 1994 年 7

月 28 日在第 48/263 号决议中通过的关于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

的协定(“协定”)，通过管理局来安排和管制“区域”中的活动，尤其是管理“区

域”中的矿物资源； 

 委员会和管理局都非常希望保护海洋环境，使其不受各自活动的不利影响； 

 加强委员会与管理局之间的合作将有助于避免“区域”海底缆线铺设和维护

工作与“区域”目前和今后活动可能发生冲突； 

 委员会和管理局商定： 

1. 在适当和可行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协商，以便促进或加强对各自活动

的进一步了解； 

2. 根据各自理事机构的议事规则，邀请对方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和参加这些

机构的会议； 

3. 在可行时交流有关缆线路线和探矿和勘探区域的信息或以直接与国际缆线

系统业主联系的方式协助这种交流，但需遵守保密规定； 

4. 在适当和可行时开展合作，收集环境数据和资料，并在可能时，交流标准化

的数据和资料； 

5. 酌情开展合作研究和举办合作研讨会； 

6. 邀请对方代表参加相关专家会议和讲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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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谅解备忘录不损害任何一方同其他组织和方案缔结的协定； 

8. 此处提及的两个组织间的合作须遵守公约、协定和关于在“区域”进行勘探

和开发的申请者和承包者提交的数据和资料的相关规则、规章和程序为管理

局规定的数据和资料保密规定，和按委员会规则、条款和规则条款有关征得

成员同意的规定为委员会规定的数据和资料保密规定； 

9. 本谅解备忘录将在委员会主席和管理局秘书长签署后生效。任何一方可通过

在预定终止日前的六个月书面通知对方，终止本谅解备忘录； 

 下列签字人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一式两份，以昭信守。 

 

签名  签名 

国际缆线保护委员会主席  国际海底管理局秘书长 

日期：2010 年 2 月 25 日  日期：2009 年 12 月 15 日 

 

 


